
 

 
 
 

第 008/2024-AMCM號通告 

 

澳門金融管理局（AMCM）行使三月十一日第 14/96/M 號法令核准的

《通則》第九條，以及第 13/2023 號法律《金融體系法律制度》第八條所賦

予的權限，作出以下規定： 

 

一、修改第 012/2021-AMCM號通告第 3.2條(d)項為: 

 

  (d) 可疑類 ---- 債務人已經無法足額償還本金及利息等，資產已顯 

著發生信用減值。參考特徵包括但不限於： 

 

• 債務人處於停產或半停產狀態﹔ 

• 經過多次談判，債務人明顯沒有還款意願﹔ 

• 須以法律途徑追收﹔ 

• 債務人或其法定代表人涉及重大案件，並且對債務人的正

常經營活動造成重大影響﹔ 

• 資產經重組後仍然不能正常償還本息。 

 

在任何情況下，逾期 270天以上，或預期信用損失佔其帳面餘額

50%以上的資產，必須列為可疑或損失類。 

 

二、本通告自公佈日起生效。 

 

二零二四年八月八日於澳門金融管理局 

 

行政管理委員會 

主席   陳守信 

委員   劉杏娟  


